
附件

钦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谭丕创  市长

副组长：蒙启鹏  副市长

成  员：韦家杰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王廷智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黄登成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许杨苑  市教育局局长

        申荣洲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黄东刚  市公安局副局长

        黄荣恒  市财政局副局长

        李祖华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符永东  市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

　　　　谢永福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沈小军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邹满丽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刘  佐  市水利局局长

        方建安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罗  滨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局长

        郑  琥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吴楷堂  市统计局局长

        邓  敢  市林业局局长

　　　　李远钦  市海洋局局长

        邓洁丽  市石化产业发展局局长

        农海飚  市滨海新城管委副主任

        刘  钦  灵山县县长

        李  遥  浦北县县长

        胡  颎  钦南区区长 

        黄治华  钦北区区长

        梁  庆  钦州港区工委书记

        邱军辉  钦州高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主任

        章太武  钦州保税港区管委建设管理处副处长

        韩文兵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国土市政规划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王廷智同志兼任，副主任由符永东同志兼任。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负责具体组织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工作方案、技术方案、规划成果进行审定等。

办公室设专家咨询组、规划编制组、平台建设组等3个组，具体职能如下：

一、专家咨询组

邀请国家、自治区及市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专家咨询组，负责对编制工作中的技术问题进行咨询、研讨和指导；对规划编制方法、技术线路、指标体系、目标任务、实施机制等提出建设性意见；结合实际，对规划各阶段成果进行审查、论证。国家层面的专家由国家有关部委、土地规划、城市规划、空间规划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自治区层面的专家由自治区有关厅局、土地规划、城市规划、空间规划、行业规划等相关专家组成，市层面的专家由各部门有关土地规划、城市规划、空间规划、人口、产业、环保等领域的专家组成。

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

工作职责：各单位负责推荐相应领域的专家，并在专家咨询期间结合部门工作职责，对规划编制提出建议。

二、规划编制组

由具有规划编制资质，技术力量雄厚、规划编制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及各有关部门人员组成，负责开展前期调研、资料提供、收集、整理、现行规划评估、专题研究、规划文本编制、规划实施机制建设、数据库建设等各项工作，确保规划编制的顺利推进。

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林业局、市海洋局、市石化产业发展局、市滨海新城管委，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工作职责：各单位负责提供规划编制所需资料，并结合职责安排专人对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提供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全域空间规划编制成果及人口发展规划资料，重点项目、区域、经济发展定位等资料，安排专人参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成果论证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全市开发区（园区）发展用地预测，提供工业发展规划和技改重点项目等资料。

市公安局：负责提供汇总各县区进城落户人口数据，并将相关基础数据及预测结果，作为规划编制中人地挂钩的重要依据。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市本级规划编制各项工作经费。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提供全市水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规划和数据资料，专人参与生态红线划定方案论证和国土空间规划成果论证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提供城市建设重点项目计划、保障房建设规划等规划和数据，专人参与国土空间规划成果论证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全市公路、港口规划用地预测，提供项目用地需求资料，负责交通项目用地的协调论证工作。

市水利局：负责全市水利设施发展规划用地预测，提供水利设施用地需求资料以及水功能区划、水土流失治理规划等资料，负责水利设施项目用地的协调论证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全市粮食经济作物生产用地和农业结构调整用地预测等资料，专人参与基本农田划定方案论证和国土空间规划成果论证工作。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负责提供旅游发展、景区分布等规划和数据，负责全市重点文物保护用地规划，提供用地需求资料，负责旅游、文化项目用地的协调论证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提供全市人口数据。

市林业局：负责提供全市林业、湿地公园、红树林保护等相关材料规划和数据资料。专人参与生态红线划定方案论证和国土空间规划成果论证工作。

市海洋局：负责提供海洋功能区划、海洋海岛海岸保护利用规划以及海域使用方面相关资料。

市石化产业发展局：负责提供石化产业发展用地预测，提供项目用地需求资料，负责石化产业项目用地的协调论证工作。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负责提供各辖区发展思路、发展方向、重点产业布局及各类专项规划，对接各类规划指标分解下达，落实本辖区规划编制各项工作经费。

三、平台建设组

按照“同步开展、同步实施”的思路，成立国土空间规划平台建设组，由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及有关部门人员组成。以国土“一张图”为基础，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同步启动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库和系统建设工作，将规划相关基础数据、相关规划信息、规划成果数据同步集成到数据库，实现数据平台辅助规划编制、规划编制完善数据平台互为支撑的作用。

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


